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２

证券简称：广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咨询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

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

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１０

股，派

２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８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

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３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９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０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０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０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２１

深圳广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２ ０００＊＊＊＊＊４３

叶远西

３ ０８０＊＊＊＊＊１１

深圳广拓投资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０＊＊＊＊＊２９

深圳市东方富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五、股份变动情况表

(

附后

)

六、本次所送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０

日。

七、本次实施送股后，按新股本

３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８２

元。

八、咨询机构：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沿河北路

１００３

号京基东方都会大厦

１－３

层

咨询联系人：王宏坤、郭文宁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１９０５１８

咨询传真：

０７５５－２２１９０５２８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四日

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9

2011

年

5

月

14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2188

证券简称：新嘉联 公告编号：

2011-24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4

月

22

日在《证券

时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无修改议案的情况， 也无新议案提交表

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13

日（星期五） 上午

09

：

00--11

：

00

；

2

、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嘉善县东升路

36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3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丁仁涛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7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

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计

7

人， 代表股份

5460.7235

万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5.00%

。

8

、出席现场会议人员除股东、股东代理人外，还有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等。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5460.7235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2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5460.7235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3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5460.7235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4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5460.7235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5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5460.7235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6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募集资金

2010

年度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5460.7235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7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聘任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5460.7235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1

年

4

月

22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作述职报告。《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

文于

2011

年

4

月

22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钱大治与谭志平出具了结论性意见：通过

现场见证，本所律师确认，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及《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

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关于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

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188

证券简称：新嘉联 公告编号：

2011-25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5

月

12

日收到

公司独立董事孙优贤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孙优贤先生本人因为个人原

因请求辞去其担任的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 孙优贤先生辞职后不再在本公司担任任何其他职务或履

职。公司董事会成员也不低于法定人数。

公司董事会对于孙优贤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为公司及董事会工作所

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任免相关事项》的规定：独立董事孙优贤先生辞职后，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

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 故孙优贤先生的辞职在新的独立董事就任时才生

效；在改选出的人员就任前，孙优贤先生仍将按照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继续履行职责。董事会将尽快提名新的独立董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569

证券简称：步森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0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8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上刊登了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4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13

日上午

9

：

30

2

、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步森大道

419

号公司行政大楼一楼会

议室

3

、会议召集：公司董事会

4

、会议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及通过授权除

独立董事以外的人员出席）的方式

5

、会议主持人：王建军先生 （董事长陈建飞先生因公出差，无法主持召开公

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经公司董事会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王建军先生为

本次股东大会主持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1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70,000,10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74.99%

。

2

、本次会议股东无委托独立董事投票的情况

会议由公司总经理王建军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独立董事蒋衡杰先生、章程先生、潘亚岚女士因其他公务安

排，未能参加现场会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楼建锋、张倩瑜律师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票

70,000,1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2

、《关于增资铜陵步森服饰有限公司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票

70,000,1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3

、《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票

70,000,1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4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票

70,000,1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5

、《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票

70,000,1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6

、《关于修订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票

70,000,1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楼建锋、 张倩瑜律师现场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

2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963

证券简称：华东医药 公告编号：

2011-013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或变更议案，也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集人：董事会

2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3

、现场会议时间：

2011

年

5

月

13

日（星期五）上午

09:00

4

、现场会议地点：杭州浙江世贸君澜大饭店（杭州市曙光路

122

号）

5

、主持人：

公司董事长李邦良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

19

名，代表股份

248,712,414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30%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华东医药董事会

2010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248,712,414

股赞成，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审议通过了《华东医药监事会

2010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248,712,414

股赞成，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

、审议通过了《华东医药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248,712,414

股赞成，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4

、审议通过了《华东医药

201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

248,712,414

股赞成，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5

、审议通过了《华东医药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本公司

2010

年度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7,306,761.68

元，

2010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236,117,246.93

元，按

10%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后，年末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28,699,151.97

元。经股东大会审议决议，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不分配，不转增。

表决结果：

248,699,614

股赞成，

12,8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

248,266,607

股赞成，

33,800

股反对，

412,007

股弃权。 赞成股数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

2011

年度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与杭州华东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联的交易事项，（关联股东杭州

华东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经其他股东表决，

171,779,686

股赞成，

0

股反对，

0

股弃权。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与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联的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中国远大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经其他股东表决，

94,604,982

股赞成，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1

年财务审计机构的议

案》

表决结果：

248,712,414

股赞成，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9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中美华东银行综合授信及专

项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2011

年度，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银

行综合授信及专项贷款提供担保， 十二个月累计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

亿

元（含

4

亿元），担保期限为一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

248,712,414

股赞成，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宁波公司银行综合授信及

专项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2011

年度，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华东医药宁波有限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银行

综合授信及专项贷款提供担保， 十二个月累计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2

亿

元（含

2.2

亿元），担保期限为一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立即生效；

表决结果：

248,712,414

股赞成，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西安博华银行综合授信及

专项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2011

年度，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华东医药（西安）博华制药有限有限公司生产

经营所需的银行综合授信及专项贷款提供担保，十二个月累计提供担保金额不超

过人民币

5000

万元（含

5000

万元），担保期限为一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立即生效；

表决结果：

248,712,414

股赞成，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1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华东医药供应链管理（杭

州）有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及专项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2011

年度，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华东医药供应链管理（杭州）有限公司生产经

营所需的银行综合授信及专项贷款提供担保，十二个月累计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

人民币

6000

万元（含

6000

万元），担保期限为五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生效；

表决结果：

248,699,614

股赞成，

12,8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上述担保事项详见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发布的相关

公告。

1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选举谢会生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谢会生先生简历详见公司发布的第

2011－004

号公告）

表决结果：

248,699,614

股赞成，

0

股反对，

12,800

股弃权。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吕崇华、陈婧

3

、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华东医药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署确认的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对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2116

证券简称：中国海诚 公告编号：

2011-013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

、根据控股股东中国轻工集团公司的提议

,

本次股东大会增加了临时议

案《关于长沙子公司与关联企业签订重大经营合同的议案》，与该议案有关

的内容详见

2011

年

5

月

3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的公司公告，公告编号：

2011-009

；

2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度股东大

会由控股股东提议，董事会召集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

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上午

9:00

在上海市宝庆

路

21

号公司

5201

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严晓俭先生主持，部分董

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本次会议，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为本次

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44

人，所持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78,393,65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77%

。其中，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计

10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为

71,200,61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46%

；通过网络投票

表决的股东共计

34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7,193,044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6.31%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

下议案：

1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8,086,61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

，

反对

92,76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

，弃权

214,28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4,2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

；

2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8,086,61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

，

反对

89,76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弃权

217,28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7,2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

；

3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8,086,61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

，

反对

89,76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弃权

217,28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7,2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

；

4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1,400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2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共派发现金股利

36,480,000.00

元，剩余未分配

利润

105,340,101.12

元结转至以后年度。

表决结果：同意

77,997,11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

，

反对

396,54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5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报告及摘要》，年报摘要刊登于

2011

年

4

月

23

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年报摘要及全文同时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同意

78,086,61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

，

反对

89,76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弃权

217,28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7,2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

；

6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11

年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续聘中瑞岳华会

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

78,088,21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

，

反对

88,16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弃权

217,28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7,2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

；

7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控股股东

中国轻工集团公司等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与该议案相关的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1

年

4

月

23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公司公告（公告

编号：

2011-005

）；

表决结果：同意

16,166,6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4%

，

反对

89,76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

，弃权

217,28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7,2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

；

8

、审议通过《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

1

）同意

78,086,61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

，选举李

芸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

2

）同意

78,086,61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

，选举李志

强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9

、审议通过《关于长沙子公司与关联企业签订重大经营合同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轻工集团公司等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与该议案有关的内

容详见

2011

年

5

月

3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公

司公告（公告编号：

2011-009

）；

表决结果：同意

16,169,7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5%

，

反对

88,16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

，弃权

215,78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5,7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1%

。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独立董事郑培敏先生代表全体独立董事向各位股东作了

2010

年度述职

报告，报告全文已于

2011

年

4

月

23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大会并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

有效；关联股东对相关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真实、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关于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4

日

董事简历：

李芸女士，

1964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政工师，

曾任中共上海市卢湾区委常委、宣传部长，中共闵行区委常委、宣传部长。现

任中共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解放日报党委书记。李芸

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

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个人未持有中国海诚股份，没有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独立董事简历：

李志强先生，

1967

年

11

月出生，法学硕士，高级律师，金茂凯德律师事务

所创始合伙人、国际律师协会理事、环太平洋律师协会法律执业委员会副主

席，全国青联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外事委员会委员、金融证券业务委员

会委员、

WTO

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证券业协会法律顾问团成员、上海国

际商务法律研究会公司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上海市青年企业家协会理

事。上海第八届

"

十大杰出青年

"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上

海仲裁委员会委员、英国皇家仲裁员协会会员，上海国际经济贸易研究所特

邀研究员。李志强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

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个人未持有中国海诚

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459

证券简称：天业通联 公告编号：

2011-020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监事会即将届

满，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2

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经与会职工代表投票表决，选举王向东先生连任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见附件），

与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任期与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股东代表监事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1

年

5

月

13

日

附件：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王向东先生，

1966

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1988

年

8

月至

1990

年

7

月， 就职于唐山缸么热电厂，

1990

年

8

月至

2006

年

3

月在渤海铝

业有限公司工作，

2006

年

3

月加入本公司任生产部长；现任通玛科重型车辆（上海）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王向东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49,29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3%

，与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无

关联关系，未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职务的情形，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证券代码：

002459

证券简称：天业通联 公告编号：

2011-021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13

日上午

9

：

00

2．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5

月

9

日

3．

会议召开地点：河北省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山北路

3

号公司会议室

4．

会

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新生先生

6．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7．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3

人，代表股份

116,555,42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8.1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

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审议议案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116,555,42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

0%

；弃权

0

股，占

0%

。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116,555,42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

0%

；弃权

0

股，占

0%

。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116,555,42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

0%

；弃权

0

股，占

0%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赠股本的预案》

表决结果：赞成

116,555,42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

0%

；弃权

0

股，占

0%

。

5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

116,555,42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

0%

；弃权

0

股，占

0%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16,555,42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

0%

；弃权

0

股，占

0%

。

7

、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正案》

表决结果：赞成

116,555,42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

0%

；弃权

0

股，占

0%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选举朱新生先生、胡志军先生、王金祥先生、杨芝宝先生、郑大立先生、陈柏金先

生、徐军先生、宋之杰先生、张旭良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其中徐军先生、宋

之杰先生、张旭良先生为独立董事，张旭良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以上九人共同组成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就任。

表决结果 （对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及独立董事候选人分别以累积投票制方式表

决）：

董事候选人朱新生先生所获票数为

116,555,4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

董事候选人胡志军先生所获票数为

116,555,4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

董事候选人王金祥先生所获票数为

116,555,4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

董事候选人杨芝宝先生所获票数为

116,555,4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

董事候选人郑大立先生所获票数为

116,555,4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

董事候选人陈柏金先生所获票数为

116,555,4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

独立董事候选人徐军先生所获票数为

116,555,4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独立董事候选人宋之杰先生所获票数为

116,555,4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独立董事候选人张旭良先生所获票数为

116,555,4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9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选举杨振忠先生、张明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与公司职工

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王向东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任期三年，

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就任。

表决结果（以累积投票制方式表决）：

监事候选人杨振忠先生所获票数为

116,555,4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

监事候选人张明铎先生所获票数为

116,555,4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公司

2011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16,555,42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

0%

；弃权

0

股，占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李薇

3．

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3

日


